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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湖北佰仕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湖北佰仕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仕德创业”）持有公司股
份2,854,817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211,755,000股的1.348%。2、佰仕德创业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455,273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211,755,000股的0.215%,且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10,546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211,755,000股的0.43%。

公司于2026年2月26日收到公司股东佰仕德创业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佰仕德
创业拟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1、股东名称：湖北佰仕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佰仕德创业持有本公司股份 2,854,81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1.34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法人资格丧失非交易过户受让取

得）。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2023年10月17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解散清算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和《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完成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3、减持方式：拟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4、减持时间区间：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即：3月25日至2026年6月22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5、减持数量及比例：

本次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55,273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 0.215%,
且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910,546股，占当前公司总股本的0.43%。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
产。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若在减
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以及回购专户股份发生变动的，
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出相应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1、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佰仕德创业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湖北佰仕德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仕德私募”）、佰仕德创业、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交投”）
因原5%以上股东交投佰仕德（宜昌）健康环保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丧失法人资格非交易过户取
得公司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第十七条规定，佰仕德私募、佰仕德创业、湖北交投所持股份减持仍需合并计算适用大股东有
关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主体佰仕德创业同意在本次减持计划中遵守原定减持额度分配方案并共
用减持额度，同时遵守已签订的《关于共用减持额度的同意书》。2、佰仕德创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四、相关风险提示1、佰仕德创业在减持期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
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3、佰仕德创业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影响。4、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佰仕德创业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1、佰仕德创业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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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6年 3月 2日

（星期一）在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33号鑫鼎大厦3楼3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已于2026年2月24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其中：通讯方式出席董事4人，为汤宁先生、曹宏锋先生、孙飞先生、张群朝先生）。

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杨涛先生主持，相关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增资权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远新材

料”）进行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湖北恺益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和远新材料增资，增资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3.5亿元；同意公司放弃对本次和远新材料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
持有和远新材料的股权比例将由约87.06%变更为不低于73%，和远新材料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和远新材料增资扩股相关的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增资协议签订、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董事会认为，本次增资增厚了和远新材料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项目的资金储备，有
利于项目运营以及研发的持续投入，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定价公允，程序合规，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增资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审议通过《关于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扩建 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的议
案》

经审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在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
三氟化氮项目，本项目总投资预算68,371.00万元，资金来源为和远新材料自筹。预计建设周期为三
年，分两期建设年产4500吨电子级三氟化氮装置及配套设施（一期3000吨/年，二期1500吨/年），同步
副产氢氟酸2565吨/年。公司董事会授权和远新材料全权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营。本次拟扩建的4500
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鼓励类产业，符合电子化学
品政策导向；产品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类别；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已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

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和《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
司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
目之法律意见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2、《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

氟化氮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3、《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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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司
放弃优先认缴增资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交易概述：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和远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远新材料”）拟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投资者湖北恺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
益科技”）。恺益科技拟以现金方式向和远新材料增资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增资权。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4.风险提示：本次增资正式协议签署后，还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一）放弃权利事项概述
为保障公司控股子公司和远新材料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升其持续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和

远新材料拟进行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恺益科技。恺益科技拟以现金方式向和远新材料增资，增资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认购和远新材料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64,629,629.00元，超出部分计入资
本公积。增资价格不超过5.4元/每1元注册资本。

公司基于整体发展战略考量，拟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缴增资权。公司本次放弃参股公司增
资优先认缴增资权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增资完成后，和远
新材料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和远新材料的股权比例将由目前的87.06%降至不低于73%，
和远新材料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2026年3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
司放弃优先认缴增资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和远新材料增资扩股相关
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协议签订、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对和远新材料目前拟选择的上述增资意向方的审查，公司与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缴增资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3月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公

司放弃优先认缴增资权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恺益科技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涉及的增资额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方基本情况
（一）湖北恺益科技有限公司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法定代表人：向涛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4F44H92Y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5、成立日期：2021年11月2日6、注册地址：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33号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源再

生利用技术研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建筑用石加工,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
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矿
山机械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
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
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上述增资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
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9、产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何功威持有恺益科技600万股，持股比例为60%；何宇康持有恺
益科技400万股，持股比例为40%。恺益科技实际控制人为何功威。何功威系宜昌市知名企业家、宜
昌市第七届人大代表、宜昌市“新时代十大杰出青年”，具备良好的资金实力和社会声誉。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恺益科技征信记录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二）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2、法定代表人：吴祥虎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7JYWCY4F4、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344,579,544.00元人民币，前次增资尚未办理工商变

更） 5、成立日期：2022年3月24日6、注册地址：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区田家河片区李家湾路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食品添加剂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科技中介
服务；标准化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
测；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8、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87.06%，宜昌市星远产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2.93%，武汉长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0.01%。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2,196,442,918.43
1,673,912,898.77

2025年9月30日
2,538,694,528.41
1,997,520,297.31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22,530,019.66
52,057,901.60
19,311,471.35

541,174,231.10
21,573,053.24
18,634,609.27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北京精勤成思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10、放弃权利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放弃权利前

股东名称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市星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武汉长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恺益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87.06%

12.93%

0.01%

0%

放弃权利后

股东名称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市星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武汉长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北恺益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不低于73%

不超过10.885%

不超过0.009%

不超过15.794%

11、其他情况说明：和远新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章程或其他文件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
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主要条款1、增资方案：恺益科技认购和远新材料新增注册资本，增资款不超过35,000.00万元，其中不超过64,629,629.00元计入注册资本，差额计入资本公积。2、增资款用途：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用途或偿还借款，为标的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提供支持。3、增资的程序及期限：标的公司应保证本次增资方案及相关《章程》修订等事项获得其内部和外

部所有决策程序的有效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股东会对上述事项同意的决议或决定，政府部门
的批准文件（如有）以及办理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的相关文件。4、支付条件：除各方另有约定外，投资方应在本协议第五条所述支付增资款的前提条件全部满足
或投资方以书面方式全部或部分豁免后的三十日内将增资款一次性或分次支付至标的公司通知的收
款账户。5、违约责任：协议对各方违约情形及相应的违约金、滞纳金等进行了明确约定。6、协议解除：各方经协商一致，可以书面方式共同解除本协议。7、争议解决：因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投资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以北京精勤成思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为基

础，经各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放弃优先认缴权及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子公司增资、公司放弃优先认缴增资权主要是为保障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

园能够顺利达产和研发能力持续提升，践行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产业园的顺利达产将有效
地丰富公司电子特气及电子化学品产品品种，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放弃此次增资的优先认缴权后，公司对和远新材料的持股比例将由 87.06%变更为不低于73%，和远新材料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
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2、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6-007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
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项目名称：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或“本项目”）；2、扩建产品名称：电子级三氟化氮；3、投资金额68,371.00万元人民币；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
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5、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当期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6、本项目为公司在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宜昌产业园项目”）基础
上扩建的项目，在技术、生产及经营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来的盈利能力受到行业、市场
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原料价格、产品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项目的盈利水平，故本公告所涉
及的投资额、投资收益率、投资利润率、投资回报期等财务数据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项目进展情况2022年 3月 12日、2022年 3月 24日、2022年 4月 21日和 2022年 7月 2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公司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关于投资建设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
性材料产业园项目暨公司与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合作协议书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32）和《关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暨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项目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公司在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宜昌产业园项目，同时投资
成立了控股子公司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远新材料”）作为实施主体。

宜昌产业园项目占地880亩，分两期建设，规划的主要产品为“电子级三氟化氮、六氟化钨、三氯
氢硅、二氯二氢硅、四氯化硅、硅烷、乙硅烷等电子特气，以及氨基、乙烯基、环氧基、酰氧基、烷基、苯
基、硫基等系列硅基功能性新材料”等产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所规划的产品正在分批试生产，
预计今年将逐步达到“投产-稳产”的目标。

本次扩建的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是在宜昌产业园项目建设基础上扩建的项目。
二、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介绍
电子级三氟化氮是微电子工业中一种优良的等离子蚀刻气体，具有良好的蚀刻速率和选择性。
本次投资扩建的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是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审慎

决策的，投资总预算68,371.00万元，分两期建设，建设期三年，资金来源为控股子公司和远新材料自
筹，公司董事会授权和远新材料负责组织项目实施。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且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三、非“高能耗、高排放”说明
本次扩建的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行业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

年修订)中的“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之行业，“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大类“C266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中类的“C2669其他专用化学产品制造”小类，项目所规划产品均不在《工业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版)》所属附件及《环境保护综合名录(2021年版)》两项名录之
中，故本次扩建的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不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泰和泰（武汉）律师

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4500吨/年电子级
三氟化氮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四、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22年3月24日
法定代表人：吴祥虎
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344,579,544.00元人民币，前次增资尚未办理工商变

更）
注册地址：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区田家河片区李家湾路
股权结构：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87.06%，宜昌市星远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股比例12.93%，武汉长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0.0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

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食品添加剂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科技中介服
务；标准化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移
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和远新材料总资产 253,869.45万元，总负债 19,975，2.03万元，净资产 54,117.42万元，营业收入2,157.31万元，净利润1,863.46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北京精勤成思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详见《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经查询，和远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
建设单位：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扩建
建设内容：扩建4500t/a电子级三氟化氮生产装置、存储和充装系统以及配套设施等。分两期建

设，其中一期扩建3000t/a三氟化氮装置、储存和充装系统，以及配电室机柜间、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
二期扩建1500t/a三氟化氮装置(与现有500t/a三氟化氨装置一起，总产能200Ot/a)。

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一览表
序号

1

2

产品名称

三氟化氮

氢氟酸

分子式

NF3

HF

规格

4.6N

40%

生产规模 (t/a)

4500

2565

备注
一期：3000t/a
二期：1500t/a

副产品

建设地点：湖北省宜昌市姚家港化工园（B区）。
建设周期：本项目预计建设周期为三年，建设工期的计算从初步设计开始到竣工投产为止，实施

计划主要包括项目的前期阶段、设计及采购阶段、施工建设阶段和试车及验收四个阶段。
投资预算及资金筹措：本项目投资预算68,371.00万元，资金来源为和远新材料自筹。
（二）环境保护
本项目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废水、废气、固废及废液、噪声。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环境保护

法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实现固体废弃物、废气、废液的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使用的生
产原料、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均满足环境管理及生产管理要求。

（三）安全防护措施
本项目的自动化水平高,自控系统采用了先进的DCS集散控制系统，并与布置在装置各处的可燃

有毒气体检测器相连，实现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当操作条件不正常时，可自动调节纠正并报
警，操作条件达到极限值时，可自动停车,增强了装置的安全性。

整个装置的开、停车安全防护设施完善，制定了详尽的开、停车操作原则和事故应急措施。
针对装置中火灾、爆炸危险，本装置在设计中采取了如下措施：总图布置上各设备间保持足够的

安全距离；土建上各新建构筑物耐火等级均达到二级以上，结构形式采用开敞式结构，厂房选取足够
的安全泄压系数；设备设计上严格选材、优质设计、加强密封。针对潜在的中毒危险，在设计中加强了
各生产厂房的通风，在装置中设置了可燃气体检测器，并在生产现场配备了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针
对雷击、静电火花、触电及机械伤害、高处坠落、噪声、高温烫伤等潜在危险，在设计中分别采取了设置
避雷带、防雷/防静电接地、防触电安全接地、设置安全栏、封闭罩、操作平台、消声器、隔离罩、设置保
温绝热层等各种措施。

通过采取以上各种安全防护措施，本装置建成后，车间操作环境中的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以及
空气质量、噪声、温度等工业卫生条件符合卫生标准和规范的要求，满足劳动保护要求，其生产过程是
安全可靠的，对工人健康无不良影响。

（四）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可行性评价1、本项目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生产电子级三氟化氮。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发改委令(2023）第7号第一类“鼓励类”项目之第十一项”石化化工”中的第7条“专用化学品……超净
高纯试剂、光刻胶、电子气体、新型显示和先进封装材料等电子化学品及关键原料的开发与生产”,是
国家鼓励类重点投资项目，不属于淘汰类及限制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2、本项目所规划的产品均不涉及《湖北省危险化学品禁止、限(控)制、淘汰和鼓励政策目录清单(2025年本)》(鄂应急发(2025)9号)、《宜昌姚家港化工园产业项目准入禁限(控)目录(试行)》规定的禁限
控产品、工艺及设备,属于鼓励类项目,符合湖北省产业政策及园区要求。3、本项目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节能环保的政策要求，采用先进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电子特种
气体，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对国家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4、本项目采用的工艺技术先进、可靠，能耗低、污染小，产品方案合理，生产规模经济，具有较强
的抗风险能力，因此项目从技术上是合理可行的。5、本项目选址符合化工园区选址规划，选址方案可行。6、经济效益评价：项目投资总预算68,371.0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62,278.00万元。预估投资利润
率为24.50%，投资回收期为5.27年（税后，含建设期），项目达产后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工艺技术先进、可靠，产品方案合理，生产规模经济，资源有效利用、节能减排效
果明显，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环保效益，且财务指标良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所研发和生产的电子级三氟化氮产品是国家发改委鼓励类重点投资项目，项目投产后将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电子特气和电子化学品领域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本项目依托公司宜昌产业园已建成项目及公用工程等基础资源及设备，以及已规划建设 500t/a

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的基础上，扩建4500t/a产能，具有资源化、规模化、集中化优势，实现了资源有效
利用、节能降耗和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延长了产业链，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项目达产后
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七、项目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为公司新建项目，在技术、生产及经营方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来的盈利能力

受到行业、市场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要原料价格、产品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项目的盈利水平，
故本公告所涉及的投资额、投资收益率、投资利润率、投资回报期等财务数据不构成业绩承诺。公司
将加强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类风险的事前管控，确保在既定建设期内竣工和验收，但不排除其他影响项
目进程的情形发生。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2、《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电子特气及功能性材料产业园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

氮项目是否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3、《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扩建4500吨/年电子级三氟化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4、《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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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16号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19
1,470,585,215

69.9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股东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张小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80,724
比例（%）
99.9588

反对
票数

543,775
比例（%）
0.0369

弃权
票数
60,716

比例（%）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发行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23,824
比例（%）
99.9550

反对
票数

535,975
比例（%）
0.0364

弃权
票数

125,416
比例（%）
0.0086

2.02 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10,124
比例（%）
99.9404

反对
票数

753,975
比例（%）
0.0512

弃权
票数

121,116
比例（%）
0.0084

2.03 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888,324
比例（%）
99.9526

反对
票数

572,275
比例（%）
0.0389

弃权
票数

124,616
比例（%）
0.0085

2.04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887,724
比例（%）
99.9525

反对
票数

572,275
比例（%）
0.0389

弃权
票数

125,216
比例（%）
0.0086

2.05 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890,324
比例（%）
99.9527

反对
票数

573,775
比例（%）
0.0390

弃权
票数

121,116
比例（%）
0.0083

2.06 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03,524
比例（%）
99.9400

反对
票数

756,375
比例（%）
0.0514

弃权
票数

125,316
比例（%）
0.0086

2.07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17,424
比例（%）
99.9545

反对
票数

546,775
比例（%）
0.0371

弃权
票数

121,016
比例（%）
0.0084

2.08 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17,624
比例（%）
99.9546

反对
票数

546,775
比例（%）
0.0371

弃权
票数

120,816
比例（%）
0.0083

2.09 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11,424
比例（%）
99.9541

反对
票数

552,675
比例（%）
0.0375

弃权
票数

121,116
比例（%）
0.0084

2.10议案名称：筹资成本分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10,224
比例（%）
99.9541

反对
票数

550,775
比例（%）
0.0374

弃权
票数

124,216
比例（%）
0.0085

2.11 议案名称：发行上市中介机构选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04,724
比例（%）
99.9537

反对
票数

550,675
比例（%）
0.0374

弃权
票数

129,816
比例（%）
0.008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71,818
比例（%）
99.9446

反对
票数

549,881
比例（%）
0.0373

弃权
票数

263,516
比例（%）
0.018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54,524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545,475
比例（%）
0.0370

弃权
票数
85,216

比例（%）
0.005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54,724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545,675
比例（%）
0.0371

弃权
票数
84,816

比例（%）
0.005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54,924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552,475
比例（%）
0.0375

弃权
票数
77,816

比例（%）
0.00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50,124
比例（%）
99.9568

反对
票数

558,575
比例（%）
0.0379

弃权
票数
76,516

比例（%）
0.005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20,413
比例（%）
99.9547

反对
票数

544,687
比例（%）
0.0370

弃权
票数

120,115
比例（%）
0.0083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54,524
比例（%）
99.9571

反对
票数

544,875
比例（%）
0.0370

弃权
票数
85,816

比例（%）
0.0059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44,415
比例（%）
99.9428

反对
票数

667,100
比例（%）
0.0453

弃权
票数

173,700
比例（%）
0.0119

10.02 议案名称：《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29,399
比例（%）
99.9418

反对
票数

667,100
比例（%）
0.0453

弃权
票数

188,716
比例（%）
0.0129

10.03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27,199
比例（%）
99.9416

反对
票数

672,400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185,616
比例（%）
0.0127

10.04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54,499
比例（%）
99.9435

反对
票数

644,000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186,716
比例（%）
0.0128

10.05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草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755,993
比例（%）
99.9436

反对
票数

644,606
比例（%）
0.0438

弃权
票数

184,616
比例（%）
0.0126

11、议案名称：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确定其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859,119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622,880
比例（%）
0.0423

弃权
票数

103,216
比例（%）
0.0071

12、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64,940
比例（%）
99.9578

反对
票数

516,775
比例（%）
0.0351

弃权
票数

103,500
比例（%）
0.0071

13、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6,521,310
比例（%）
96.0251

反对
票数

3,129,875
比例（%）
1.0135

弃权
票数

9,144,297
比例（%）
2.9614

14、议案名称：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
则（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932,140
比例（%）
99.9555

反对
票数

571,375
比例（%）
0.0388

弃权
票数
81,700

比例（%）
0.0057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69,824,899
比例（%）
99.9482

反对
票数

668,600
比例（%）
0.0454

弃权
票数
91,716

比例（%）
0.006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3

4

5

6

7

8

9

11

12

13

14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发行上市地点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及上市时间

发行方式

发行规模

定价方式

发行对象

发售原则

承销方式

筹资成本分析

发行上市中介机构选聘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
的议案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 H 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 股）股
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并上市

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 H 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聘请 H 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并确定其津贴的议案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
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关于就 H 股发行修订于 H 股发行上市
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

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08,190,991

308,134,091

307,920,391

308,098,591

308,097,991

308,100,591

307,913,791

308,127,691

308,127,891

308,121,691

308,120,491

308,114,991

307,982,085

308,164,791

308,164,991

308,165,191

308,160,391

308,130,680

308,164,791

308,069,386

308,175,207

296,521,310

308,142,407

比例（%）

99.8042

99.7858

99.7166

99.7743

99.7741

99.7749

99.7144

99.7837

99.7838

99.7818

99.7814

99.7796

99.7365

99.7957

99.7958

99.7958

99.7943

99.7847

99.7957

99.7648

99.7991

96.0251

99.7885

反对

票数

543,775

535,975

753,975

572,275

572,275

573,775

756,375

546,775

546,775

552,675

550,775

550,675

549,881

545,475

545,675

552,475

558,575

544,687

544,875

622,880

516,775

3,129,875

571,375

比例（%）

0.1760

0.1735

0.2441

0.1853

0.1853

0.1858

0.2449

0.1770

0.1770

0.1789

0.1783

0.1783

0.1780

0.1766

0.1767

0.1789

0.1808

0.1763

0.1764

0.2017

0.1673

1.0135

0.1850

弃权

票数

60,716

125,416

121,116

124,616

125,216

121,116

125,316

121,016

120,816

121,116

124,216

129,816

263,516

85,216

84,816

77,816

76,516

120,115

85,816

103,216

103,500

9,144,297

81,700

比例（%）

0.0198

0.0407

0.0393

0.0404

0.0406

0.0393

0.0407

0.0393

0.0392

0.0393

0.0403

0.0421

0.0855

0.0277

0.0275

0.0253

0.0249

0.0390

0.0279

0.0335

0.0336

2.9614

0.026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其中第1、2、3、4、5、6、7、9、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

得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3，该议案关联股东梁丰、宁波胜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阔能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卫、韩钟伟、刘芳、王晓明等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赵阳、徐贝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579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6-009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北京荣泰众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合伙企业”或“基金”），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2,780万元，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荣泰健康”）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1,320万元，出资占比47.4820%。北
京银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柏投资”或“基金管理人”）作为合伙企业基金管理人和普
通合伙人。●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风险提示：

（1）基金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程序，实施过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投资标的的价值取决于投资对象的经营状况，原股东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和运营，相关

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变
化等都可能影响所投资企业经营状况，进而影响基金投资标的的价值。由于基金专项投资于特定投
资项目，基金将面临较高风险，特定投资项目的失败可能严重影响整个基金的回报率。

（3）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可能存在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或本金损失的风险。针对本次交易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标的
基金运作及管理情况，切实降低投资风险，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情况概述
（一）合作的基本概况
近日，公司与银柏投资及其他合伙人签订了《北京荣泰众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共同认缴北京荣泰众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额，在确保满足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总体投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拓展新兴领域的投资，充
分利用专业机构的经验和资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1,320万元，出资占
比 47.4820%。银柏投资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其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30万
元，出资占比1.0791%。

《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的工商营业期限为20年，自合伙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设立
日起算；合伙企业作为私募基金备案的存续期限为5年，其中前3年为投资期，除投资期以外的剩余期
限为退出期。

投资类型

私募基金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在基金中
的身份

私募基金投资范围

□与私募基金共同设立基金
R认购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基金份额□与私募基金签订业务咨询、财务顾问或市值管理服务等合作协议

北京荣泰众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320□尚未确定

R现金□募集资金
R自有或自筹资金□其他：_____□其他：______

R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普通合伙人（非基金管理人）□其他：_____
□上市公司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R其他：智能制造等股权投资

（二）审议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投资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1、北京银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协议主体性质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北京银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R私募基金□其他组织或机构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R91330206MA2AG88Q2G□ 不适用

备案编码
备案时间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出资额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主要投资领域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P1067868
2018年4月2日

王顺
2017年12月11日

3,000万元
3,000万元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G座356
北京市朝阳区银泰中心C座M层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国军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其他：_______
R无

2、其他基本情况
银柏投资具备规范的运营模式与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目前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

记录，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其他有限合伙人1、白辰瑶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白辰瑶
女

中国
上海市杨浦区*****

□是 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2、姜慧青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姜慧青
女

中国
山东省济南市*****

□是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3、林泽华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林泽华
女

中国
广东省深圳市*****

□是 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4、刘承东
姓名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有关联关系

刘承东
男

中国
北京市朝阳区*****

□是 R否
□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其他：________
R无

经查询，上述各合作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三、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投资基金具体信息

1、基金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规模（万元）

组织形式
成立日期
存续期限

投资范围

主要经营场所
备案编码
备案时间

北京荣泰众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R91110111MAG14CHQ2F□ 不适用
北京银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80
有限合伙企业

2025年10月16日
2025年10月16日至2045年10月15日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G座412

暂未备案
暂未备案

2、管理人/出资人出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投资方名称
北京银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辰瑶
姜慧青
刘承东
林泽华

身份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30.00

1,320.00
330.00
550.00
330.00
220.00

2,780.00

出资比例(%)
1.0791
47.4820
11.8705
19.7842
11.8705
7.9137
100.00

（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投资模式
基金的管理及决策机制、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和主要权利义务、管理费或业绩报酬、利润分配安

排方式、投资领域、投资项目和计划、盈利模式及投资后的退出机制等详见本公告“四、合伙协议的主
要内容”。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名称：北京荣泰众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合同主体
（1）普通合伙人：北京银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有限合伙人：荣泰健康及其他4名自然人投资者
（三）合伙目的
本合伙企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被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实现合伙企业资本增值。
（四）经营范围
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五）期限
（1）除非合伙企业根据适用法律和本协议的明确约定提前解散或注销，合伙企业的工商营业期限

为20年，自合伙企业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设立日起算。
（2）合伙企业作为私募基金形式存续的期限自合伙企业设立日起算至首期交割日起算的第五个

周年届满日为止，自首期交割日至首期交割日的第三个周年日为“投资期”，投资期结束之日至其后的
第二个周年日为“退出期”。

（六）合伙企业资金规模
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为2,780.00万元。
（七）合伙人出资情况
普通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为30万元；有限合伙人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认缴出资额

为1320万元；有限合伙人白辰瑶的认缴出资额为330万元；有限合伙人姜慧青的认缴出资额为550万
元；有限合伙人刘承东的认缴出资额为330万元；有限合伙人林泽华的认缴出资额为220万元。

（八）管理费用
全体合伙人确认并同意，全体合伙人计划的实缴出资应为2,750万元实缴出资总额中2,500万元

用于投资项目的投资本金，200万元用于支付管理费，剩余50万元预留用于除管理费以外的各项合伙
企业费用。

投资期和退出期第一年的管理费应以其等项目投资额为基数按照每年2%的费率计算，共计收四
年；有限合伙人的认缴出资额已包含管理费。为免疑义，合伙企业无需就退出期第二年起（含）至延长
期结束（如有）的投资管理服务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如合伙企业提前清算，管理费亦不予调整。

（九）出资方式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现金出资。
（十）出资缴付
合伙企业由一名普通合伙人与五名有限合伙人共同成立。合伙企业成立后，各有限合伙人应当

按照普通合伙人向有限合伙人发出的缴款通知来缴付出资。除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另有书面约
定外，各有限合伙人应在缴款通知发出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缴付出资，将缴款通知载明的应缴付金
额足额缴付至普通合伙人指定的合伙企业账户。

（十一）投资范围及运作方式

合伙企业的目的是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参与特定投资项目。
（十二）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的投资和运营将受到以下限制：(1)合伙企业不得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房地产（包括购买自用房地产）等业务；(2)合伙企业不得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期货、评级AAA以下的企业债、信托产品、证券投资基金、非

保本性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为免疑义，合伙企业从其所投资项目退出时进行的证
券交易行为不受限制）；(3)合伙企业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但是私募基金以股权投
资为目的，按照合同约定为被投资企业提供1年期限以内借款除外；(4)合伙企业不得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5)合伙企业不得从事国家法律法规或有管辖权的监管部门禁止合伙企业从事的其他投资行为。

（十三）投资决策
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和同意，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

由管理人指定二名、由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一名，负责审议和决策如下事项：(1)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事项，包括对投资项目的投资方案、向投资项目委派人员（如有）、投资退
出等投资核心事项；(2)普通合伙人提请投资决策委员会讨论的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投资事项、合规性事项、关联交易
事项及交易估值事项等。

（3）对于投资决策委员会所审议事项，委员会成员一人一票。批准投资项目（即向被投资企业投
资）应取得全体投资委员会成员的同意，投资项目退出（即从被投资企业退出）及其他所审议事项应取
得三分之二（2/3）及以上投资委员会成员的同意，方可获通过并形成有效决议。

（十四）收益分配
投资项目退出所得扣除应由合伙企业承担的费用以及其他预计费用（如有）后，剩余为可分配现

金收入（“项目可分配现金收入”）。项目可分配现金收入应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方式在全体合伙人之间
进行分配。

（十五）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投资项目的亏损（即投资本金的亏损），由各合伙人自行承担。除投资项目的亏损（即投

资本金的亏损）以外的其他存续期间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分担。
（十六）退出机制
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包括但不限于：(1)被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出售部分或全部被投资企业或

其关联上市公司股票/股份退出；(2)被投资企业的股份/股权、资产或业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其他投资主体或上市公司，产业并购
或将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等；(3)与被投资企业或其股东签订股权/股份回购协议/条款，由其在一定条件下依法回购合伙企业所
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权/股份；(4)合伙企业直接出让被投资企业股权/股份、出资份额或资产实现退出；(5)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以及(6)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退出方式。

（十七）争议解决
（1）因协议引起的及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如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则各合伙人应提交本协

议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除非人民法院另有判决，诉讼费应由败诉一方负
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支出。

（2）在争议解决过程中，除各合伙人正在提交诉讼的争议内容外，协议须继续履行。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投资该基金，一方面可以有效借助专业机构的投资

能力、投资渠道及投资经验，进一步拓展公司投资领域，优化公司产业布局，提升公司投资收益，实现
资本增值；另一方面能够依托外部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提升在先
进技术领域行业内项目收集、研判、投资的能力，服务公司业务创新升级的发展需要。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亦不会对公司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风险提示
（1）基金尚需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程序，实施过程尚存在不确定性。
（2）基金投资标的的价值取决于投资对象的经营状况，原股东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和运营，相关

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变
化等都可能影响所投资企业经营状况，进而影响基金投资标的的价值。由于基金专项投资于特定投
资项目，基金将面临较高风险，特定投资项目的失败可能严重影响整个基金的回报率。

（3）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可能存在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或本金损失的风险。针对本次交易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标的
基金运作及管理情况，切实降低投资风险，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